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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正荣

价值共同体与环境义务

佘正荣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州 510053)

 
    人类对自然存在物是否具有道德义务，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
的态度和主张，这就是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以
人类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为根本理据，得出人类只对自己的同胞具有环境义
务的观点；非人类中心论则以自然界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的
理据，直接推论出人类对自然存在物具有环境义务的结论。笔者认为，双方的理论
前提尽管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们都忽视了不同价值共同体中成员的性质，
以及不同价值共同体的区别与统一，因而得出了两种片面的环境义务观。本文将在
重新理解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概念的基础上，以对价值共同体的分析来阐明人类既
对自己的同类，也对生命物种和生态系统负有环境义务的观点。
 
一、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
 
    在现今环境义务的讨论中，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论最突出的是关于自
然存在物有无内在价值的争论。但是，双方对内在价值进行界定的尺度是不可通约
的。如此一来，双方所指称的内在价值就不是同一事物，因而以此为依据的各自的
观点在自己的前提下当然都是合理的。人类中心论以自我意识、自由、认识和实践
能力这些人类的主体性特征来界定内在价值，这就必然否定人类成员之外的一切自
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承认它们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功能和效用等工具价
值。非人类中心论主要是以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目的性来界定内在价值，由此必然肯
定生命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而非仅仅存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价值。更深入
的研究表明，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内在价值论，是一种狭隘的“内在价值的人类垄
断论”。
    我们认为，张华夏教授等学者在应用W·T·Powers的“感知控制论”来阐释
其“价值系统控制论”的生态伦理思想时，很好地阐明了生命机体的内在价值。
［1］根据这种观点，控制机制是生命的本质和基本原则，生命系统对生存的维持就
是依据自己的目的性对环境进行有效调节来实现的。目的性是生命本身内在地具有
的控制机制，它甚至可以精确地表述为生命系统的“基准信号”，生命系统就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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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个系统偏好的基准状态的值，对来自环境的干扰进行反馈调节，使系统能够返
回其偏好的这个状态。所以，按照感知控制论解释的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目的性，就
是它的内在价值。这就有力地诠释了“目的性是生命自身之善”的论断。而工具价
值不过是一切有利于生命目的之实现的外部环境因素。对生命目的实现不利的环境
中的干扰因素，则可以视为一种负的工具价值。
    从感知控制论的观点来看，不仅高等动物和人类生命中的个体具有内在价值，而
且植物和微生物也具有内在价值，乃至单细胞生命之上的所有生物个体都具有内在
价值。即是说，物质世界中的所有的生命个体都具有自身的目的性或内在价值。从
进化的意义上说，具有内在价值的生物个体，在历时性中的存在，又是以物种的连
续性形式实现的，这种形式动态地经由个体的生物遗传，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下去。
因此个体从属于物种，物种是个体的历时性的集合体，是生命长河之洪流，而个体
则是生命长河的水滴。任何生物个体的生存都是在物种中的“集体性”生存，物种
是一个内在价值的过程集合体，是进化过程真正绵延的实体。如果以是否具有内在
价值作为环境义务中道德客体的必要前提，显然，生物个体和它组成的物种都具有
获得道德关心资格的必要前提。
    就生命的实际存在状态来看，所有的生命物种都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生态系统
尽管包含着土壤、水体、空气等无机成分，但组成它的主要成分则是众多的生物物
种。正是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在生态规律下复杂的相互作用，使自身具有内在价值
和彼此间具有工具价值的物种编织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网络性存在。生态系统实质
上就是生生不息的物种的相互依存，或者相互依存的物种的生生不息。有的学者把
由有机生命及其存在的无机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称之为生命共同体或大地共同体，
非常形象地表达了生态系统的成员和这个整体的关系。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正
如罗尔斯顿所阐明的那样，是内在价值之结与工具价值之网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生
态系统虽然不存在个体生命那种自为的内在价值，但是存在着自在的系统价值。
［2］(P254)在这一问题上，笔者不同意张华夏教授等人以感知控制论来解释生态系
统的价值，认为生态系统也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在我们看来，生态系统这种自组
织形式不同于生命个体，它没有生命个体那种生存的控制中心的组织，它没有一个
自为追求的目的性，它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定义目的性的基准信号，它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它所偏好的稳定状态，因而也无从谈到在外部因素的干扰下返回它所偏好的这
种稳定状态，它只是生物物种之间，生物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具有极
其复杂的反馈机制进行调节的自组织系统。尽管这类系统具有自我产生、自我调节
的能力，但是这种调节并不类似于生命个体具有目的性倾向的控制性调节，而是生
命种群的生存活动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结果。显然，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
不适宜于用描述生命个体的感知控制论来加以解释。如果用感知控制论去类比并解
释生态系统，认为它具有目的性和内在价值，那么这种化归性的解释可以说就是一
种控制论的简化论。
    当然，生态系统的这种自组织特征与生命个体的调节行为相去甚远，并不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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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没有共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在由马图拉纳、瓦里拉等人创建并为著名的微生物
学家林恩·马古利斯阐发的“自创生论”中得到了很好的阐明：一切自创生系统都
具有新陈代谢的本质。［3］(P340~341)在我们看来，虽然自创生论也能够概括单细
胞生物，动植物物种、生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的共同本质，但它更适合于用来说明
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的科学基础，而对具有目的性的生命个体的内在价值，感知控
制论的解释则要更为具体和深入。从生态系统的自创生性质来看，尽管它没有生命
个体的目的中心，并以其基准信息来调节自己的活动，但是它通过生命个体和种群
间多层次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反馈调节机制，通过系统本身的物质能量
的交换和循环，实现了整个系统的新陈代谢，并且在更大的时间过程和空间范围实
现了自身的动态平衡和自组织进化。生态系统作为自创生系统，同时是一个能够产
生价值、保存价值、转换价值并促进整体价值增加的价值共同体。它通过生态规律
的作用不仅保存生命个体和物种的内在价值，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工具价值，而且促
进了物种的进化和环境的改善，使生态系统中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在相互转换的
过程中朝着更加丰富和复杂的方向演进，从而也使得系统本身的价值得到增加。地
球生物圈正是一个具有系统价值的自创生系统,它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价值的创
造母体。地球上所有生命物种的价值都是由它的进化产生出来的，人类本身的内在
价值也是由它的进化产生出来的。
    尽管感知控制论与自创生论等现代科学成果能够提供自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和
系统价值的理论支持，但是人们并不能据此直接得出人类应该尊重并且如何尊重这
些自然存在物的环境义务观点。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只是环境义务的必
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环境伦理学何以能够完备地推论出人类对自然物负有道
德义务的结论，正是我们需要深究之处。
 
二、价值共同体的三种形式
 
    道德义务是人类在共同体中生活的一种社会调节形式。它依靠习俗、舆论和社会
认同的各种行为规范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以维护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秩序和环
境条件。它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着的。这种调节形式不仅取决于道德主体的性质和
能力，而且也取决于道德客体的性质和范围，更取决于整个价值共同体的性质和内
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所谓价值共同体就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主体因其生存中的相
互依存关系而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生存整体。为了使环境义务能够得以合理阐明，
我们需要划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价值共同体来分别加以考察。
    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我们把它称之为价值共同体1，这个共同体是人类诞生之前由
所有生命物种的自然生态关系而结成的生物共同体或生命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
中，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由生命个体组成的物种之间也具有相
互依存的工具价值，而整个生命共同体也具有系统价值，因而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本
身就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尽管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但是在人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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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前，由于没有道德主体存在，生命个体、生命物种之间也就没有伦理关系存
在。“在这里，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之所以具有价值关系而没有出现伦理行为，一是
由于生态规律的强大作用，制约了生物圈中所有物种的行为，使得它们改变自然的
作用还没强大到威胁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存在。二是在人类出现之前，没有一个物种
进化到产生自我意识及其伴随的评价和自由选择能力，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道德
行为，而只有存在自我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善恶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
评价和选择，因而这时根本就不存在道德主体，也就不存在道德客体和道德现象。
可以说，在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产生出以道德形式来调节整个
生命共同体价值秩序的现象。”［4］
    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我们称之为价值共同体2，它是人类的生物进化基本完成后，
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由不同的人类个体成员和多层次、多样化的群体所组成的
价值共同体。从伦理关系上说，具有理性和实践能力的每一人类个体，无论其所属
的阶级、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多么不同，但他们都是互享权利和互尽义务的道德
主体与道德客体，因而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完全自足的道德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的
伦理关系，就是人类成员、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人们采用道德手段只是为了维
护和调节人们的利益，保障正常生活的社会秩序。社会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完全是
用来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经济发展对资源与
环境的破坏性利用方式，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安全，因而人们之
间发生在资源与环境方面的道德关系，也往往在实质上被看成是人类社会中的伦理
关系，至多不过是把这种道德关系当成是人际伦理的延伸和扩展。由于人类在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人与穷人、代际与代内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关系极其
复杂，而不解决这些利益关系问题，也就难以调动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因
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据此主张，环境道德义务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道
德义务，它的目的在于以道德规范形式来协调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这
种观点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以人类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为全部依
据，从理论上将环境伦理问题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忽视更大的生命
共同体的存在，更忽视和否定对这个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环境义务，这就导致环境伦
理的残缺不全和严重的片面性。
    由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与人类的社会共同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价值共同体是生态－社
会共同体，我把它称之为价值共同体3。从起源上考察，价值共同体3是从价值共同
体1中进化出来的，当价值共同体1产生了价值共同体2时，实际上价值共同体3也同
时产生了。只不过在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尽管具有改变自然界的强大实践
潜力，但是直到工业文明产生之前，整个地球的面貌，主要还是由自然的生态规律
起调节作用，人类对地球生物圈的作用只能起到局部的影响。但自工业文明开始以
来的数百年间，人类改变自然的潜在的巨大能力逐渐变为现实，人类改变自然的广
度、深度和强度，已经开始超过自然本身的力量，日益成为决定生态－社会共同体
未来前途的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在这种情势下，人类的伦理就不能只限于调节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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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利益，仅仅限于维护人们社会生活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的作用，而且还
必须承担着维护所有生命物种长期生存的正常生态秩序的责任。也就是说，人类伦
理不仅包括传统的人际伦理的内容，还必须进化出超出人类自身范围的环境伦理。
这是因为，在价值共同体3中，生命物种及其个体除了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和对其他
生命物种及其个体的工具价值之外，还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与生态环境，
人类的生存依赖于生命物种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生命物种的生存状况和地
球生态环境的变化前景，已经不能单靠生态规律的自发作用来调控其存在，而在很
大程度上要受到人类改造和利用它们的社会实践的约束，因而包含着不断改善的人
类道德与法律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就是说，在价值共同体3中，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
命的相互依存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人类单一成员的更大的生命共同体。尽管在这个
更大的共同体中，除人类之外的所有生命物种都不具有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但是
它们都具有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都是这个价值共同体应该受到道德关心的对象。
    非人类之外的所有生命作为人类的环境伦理应当关心的道德对象，只是在价值共
同体3中才有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会出现在价值共同体2中。在价值共同体2中，道德
只是为了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而存在的。在这里，人类社会成员的共同特征，如人具
有理性和自我意识，人能够辨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人具有行使道德权利
和道德义务的能力，使得每一个人都既是道德的客体同时是道德主体，也只有成为
这个道德共同体的一员，才能成为人类社会关心的道德对象。然而在价值共同体3
中，道德则不只是为了调节人与人的生存关系，而且也要调节人与自然物的生态关
系。在此，是否具有人类的理性和道德能力，并不能成为道德客体的必要前提，而
只能成为道德主体的根本前提。能否成为生态伦理关心的道德对象的前提，就要看
它是否属于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是否是由生命成员组成的自我产生、自我维持的
生态系统。由于生命共同体的成员，如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通过自己的生命活
动参与到所有生命形式相互依存和进化的大家庭中，因而它们都是环境伦理关心的
道德客体。同时，由于生命成员和无机环境形成的生态系统建造了生命存在的居
所，为了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人类还要保护各种生态系
统和地球生物圈这个所有生命居住的家园，把生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也当作环境道
德关心的对象。
 
三、环境义务观中的两种片面性
 
    通过上述对3种不同的价值共同体的性质的分析，可以发现，环境伦理的义务对象
是从价值共同体2和价值共同体3这两个生命系统中得出来的。由价值共同体2，我们
得出人类对他人和整个人类具有环境义务的观点；由价值共同体3，我们知道人类应
对非人类的其他生命形式及其栖居的生态系统负有环境义务的观点。即是说，环境
义务既包含人对人的义务，也包含人对自然的环境义务，是这两种义务的合理协调
与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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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论，从人类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主体性出发，论证环
境伦理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其实质还是人际关系
的伦理，人们的环境义务实质上是对他人尽义务。尽管这种观点合理地强调了人类
在环境义务上的道德主体地位，特别突出了人类之间互尽环境义务的重要性，但它
否定非人类生命、物种和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或系统价值，否定人类在生
态－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以及人类对它们负有环境义务，则是完全错误的。它所依
据的基本理由是非常狭隘和片面的。
    例如，国内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道德是富有理性的人类为了维护自身
的利益并对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节而创造的。这里含有三层涵义：第一，道德是
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第二，道德来源于人们之间的契约。第
三，这契约的存在意味着人们拥有着道德权利，同时又为一定的道德义务所约
束。”根据对道德的这种理解，作者认为，理性的存在是道德及道德共同体存在的
前提，不具备理性的动植物只能被排除在道德共同体之外。如果人们硬要将不具备
理性能力的存在物纳入道德共同体，就会产生一个只享受被保护的权利，而不履行
任何义务的“特权群体”，就会使道德共同体出现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关系。 ［5］
(P34)
    事实上，对道德的这种理解是一种停留在人际伦理范围的传统的理解，而道德对
象本身的范围是随着人类生存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着的。在过去，奴隶、妇女、少数
民族和有色人种，在一些社会中都不是人们道德关心的对象，随着人们争取平等权
利的斗争而获得了同等的道德关心的权利。在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完全改变了
地球生物圈的正常存在，并危及所有生命生存的今天，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利益因
其与人类利益的相互依存而被纳入同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它们的基本生存利益当然
应该得到人类主体的道德关心。这种关心并不会不公平地损害人类的利益，也不会
导致非人类生命上升为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特权群体”。尽管人类之外
的生物无意于为人类的生存利益尽义务，但是这些物种自然而然的生命活动不仅提
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而且也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
命健康生存的生态环境。许多生命物种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经济开发和满足口腹之
欲的“弱势群体”，它们的大量灭绝已经造成生态－社会共同体瓦解的危机。人类
保护动植物等生命种群的基本生存利益，维护生物圈的生态环境，是作为生态－社
会共同体中道德主体理应承担的环境义务，否定这种环境义务，实际上就是否定人
类生存利益与非人类生命生存利益在同一个生命共同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是
否定了人类作为生命物种自身的生物属性。当然，人类建立环境伦理，在人类道德
主体之间缔结契约，确立人对生命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的义务，赋予生命物种最基本
的生存权利，对它们进行道德关心，这并不是说人类就不能利用生物资源和改变生
态环境，而是说人类的这种利用不能危及生命物种的生存，不能人为地毁灭生物多
样性，不能以超出自然状态下生命的死亡方式来残害动物，不能以生命的基本生存
利益的损失来满足人类奢侈的物质欲望，不能过度地干预生命物种的生态环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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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危及整个生物圈健康存在的可持续性。的确，人类履行这些环境义务，意味着长
期以来追求的那些物质福利要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也必然要求人类改变自己开发自
然的物质技术方式，甚至要求人类做出某些利益上的自我牺牲。但这样做并未把动
植物等非人类生命提高到与人平等的地位，更没有要求人们把它们作为社会共同体
的成员加以同等程度的道德关心。
    非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观肯定人类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认为所有生物
具有不依赖于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存在着系统价值，这是正确
的。但是它在阐述人类对自然存在物负有环境义务的时候，仅仅依它们具有内在价
值或系统价值，而直接推论出人类对这些自然存在物具有环境义务，则是不完备
的。因为仅仅在价值共同体1中，就能满足这个条件，但在价值共同体1中并未产生
伦理关系的主体条件。即使在价值共同体3中，也不能仅仅依据上述前提直接得出人
类对自然的环境义务。这里的理由在于，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并未直
接规定人类对它们的道德义务，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之一，也有在生态环境中食用生
物资源，改变生态环境以实现自己生存目的的生物本性；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
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规律，包括其中自然形成的客观价值关系，本身并不能直接
规定人类对自然的环境义务。环境伦理作为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利益的
社会形式，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形式，它是作为道德主体的社会成员在共同的生活
中，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多种价值的实现与非人类生命价值的实现关系，对生态环
境系统价值的依赖关系的认识、评价达到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之所以能够把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入环境道德中，一方面在于，人类本身的生物属性与其他生命
形式和地球生态系统客观地具有血肉相联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更在于人类作为一
种社会存在物，他能够把自己的生物性整合到自己的社会属性中，社会地赋予人与
自然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以一种伦理的意义，并要求社会成员以一种道德的态度来对
待非人类生命物种和它们生存的生态环境。
 
四、价值共同体与人类的环境义务
 
    由于人类现实地生存于两种价值共同体中，因而人类的环境义务必须调节与两个
共同体中成员的利益关系和与整个共同体的正常生存秩序的关系；从本质上看，这
是由于人类既是生物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的“两栖性”所规定的。人类中
心主义仅从人类成员的价值特征和利益关系推论出人类只对同类成员负有环境义务
的结论，具有人本主义的片面倾向；非人类中心论也只从自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
和系统价值来直接论证人类对自然存在物的环境义务，而不管人类成员与非人类成
员在生态社会共同体中价值关系的复杂性质，实际上是忽视了人类成员特殊的社会
本质，具有自然主义的片面倾向。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存在物与自然存在物
的统一，作为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应该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
［6］(P122)由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类的环境义务也就既包含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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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本身的环境义务，也包含着对自然的环境义务，是这两种义务的协调和统一。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以人与人关系方面的环境道德去取代人类对自然存在物的环境
义务，也不能因为强调对自然存在物的环境义务而忽视对人类成员的道德关怀。
    同时，必须强调指出，人类必须承担的这两种环境义务是有差别的。尽管这两种
环境义务可以在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人类，保护人类也必须保护自然这种最终的意
义上统一起来。但是，这两种伦理关系并不具有当然的一致性。现实中产生的情况
往往是，有利于社会共同体的环境道德规范，并不一定符合整个生态－社会共同体
的利益；而符合生态－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的环境道德原则，常常也会限制和减
少人类成员的物质福利。因此，我们既需要有差别地对待不同价值共同体中的道德
客体，也需要寻求一种根本的原则来对这两种环境义务进行协调。
    在这两种环境义务中，人们的道德考虑首先当然是人对人的环境义务。这不仅是
由于在社会共同体的范围内，人类本身的道德义务就是指向惟一的社会共同体及其
人类成员，而且现实中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首先也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破
坏，从而要求彼此以环境道德的形式来调节人类的利益。如果有人对身边遭受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群众利益不闻不问，反而大谈保护动植物的利益，甚至竭力主张
保护苍蝇、蚊子、蟑螂、老鼠和病毒的利益，那么谁都不会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情。所以，协调好富人与穷人、富国与穷国、当代与后代合理享用资源和维护环境
的关系，的确是人类本己的、优先的环境义务。
    如果说人类对自己的同类的环境义务具有本己性和优先性，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环
境义务则更有深远性和根本性。一种环境伦理若是不考虑人对自然的环境义务，就
不会有全面、正确的环境义务观和道德的行为，也根本不可能达到保护人类的生态
环境的目的。我们认为，人类作为生态－社会共同体的道德主体，他是靠其他非人
类生命物种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养育的。对养育自身的生命物种和地球生物圈不尽
环境义务，只对社会共同体中的同类尽义务，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也是一种种际
的非正义行为，在生态－共同体的范围内当然是一种道德上的自私和利己主义。同
时，只对人类自己的同胞尽环境义务，只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就会
使“地球无末日，人类无末日”成为一厢情愿的幻想。印第安人的西雅图酋长曾经
说过，“地球不属于人类，人类属于地球”。这句朴实的话，表达了人类生命从属
于整个地球生物圈，而生物圈整体不从属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人类生命形式。因
此，保护部分不能保护整体，只有保护整体才能保护部分。也就是说，只有保护作
为所有生命生存家园的地球生物圈，才能有效地保护好人类的生存环境。从环境义
务上看，人们若只对同类承担环境义务，就会由于只顾人类利益而忽视其他生命物
种的利益，遮蔽对生物圈复杂性的认识，就会导致只顾追求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而忽视生物圈健康存在的可持续性对人类发展严格的约束条件，就会因生态后果的
迟滞性而造成生物圈的不可逆退化和毁灭。退而言之，即使我们假定人类能够完全
认识清楚生物圈对人类发展的约束性条件，也会因为人类利己主义的环境义务观而
不能达成合理共识，从而采取拯救环境的有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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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两种环境义务存在冲突的境遇下，如何寻求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来加
以调节呢？我们认为泰勒的分配正义原则在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
节上具有合理因素，但是，他的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同是生命，因而完全平等的
前提需要校正。另外，仅是物种之间的分配正义还不足以表达共同体的协调正义。
因为仅仅人类与每一个非人类物种的利益协调还不足以保证所有生命成员生存的共
同体大家庭的整体条件，所以还得把人类成员的社会共同体与整个生命存在的生态
－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关系的协调也包括进去。如此一来，两种环境义务的基本调节
原则就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规定：第一，人类基本的生存利益优先于非人类生
命物种的利益，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命利益，人类可以利用生物资源并且适当地改变
环境，但是人类的非生存利益不应高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存利益，而且人类的这
些非生存利益不能以危及物种的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实现；第二，人类生命及其社会
共同体的利益并不高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及其生态－社会共同体的利
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在生物圈可持续地存在的约束条件下合理地加以实现。
也就是说，我们主张的环境义务观不仅包含着人类社会内部的正义，也包含不同生
命物种的种际正义，更包含着共同体的整体正义。这样的环境义务观应该说既吸收
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因素，又扬弃了两者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
义的片面性，是两者之间真正的“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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